
國立臺南大學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要點（112學年度起適用） 

102年3月8日「101學年度第2次師資培育委員會」會議通過 

103年2月26日「102學年度第3次師資培育委員會」會議通過 

103年8月27日「103學年度第1次師資培育委員會」會議通過 

104年2月10日「103學年度第2次師資培育委員會」會議通過 

105年2月17日「104學年度第2次師資培育委員會」會議通過 

105年8月23日「105學年度第1次師資培育委員會」會議通過 

106年2月22日「105學年度第2次師資培育委員會」會議通過 

106年8月29日「106學年度第1次師資培育委員會」會議通過 

108年9月12日「108學年度第1次師資培育委員會」會議通過 

110年9月8日「110學年度第1次師資培育委員會」會議通過 

110年10月21日「110學年度第2次師資培育委員會」會議通過 

111年3月31日「110學年度第3次師資培育委員會」會議通過 

112年3月24日「111學年度第2次師資培育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依據  

依據教育部 106 年 6 月 19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60070104C 號函辦理。 

二、目的 

本獎學金係教育部為扶助清寒優秀學生及鼓勵成績優秀學生參與師資培

育，培育具社會關懷及教育熱忱之優質專業教師，並激勵師資培育之大學

（以下簡稱學校）發展師資培育特色，形塑師資培育良師典範，特設此獎

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學金）。 

三、對象、名額及金額 

（一）本獎學金之申請者應具本校師資生身分，每名每月新臺幣 8000元。 

（二）本獎學金之甄選以達到甄選基準之經濟弱勢和區域弱勢學生為優

先，其所占名額以本校總核定名額之 30％為原則，未足額錄取者，得流

用於一般生甄選。 

（三）本獎學金與教育部核發之公費及本校新生入學獎學金，須擇一申請； 

  但低收入戶學生之獎助學金，不在此限。 

四、申請資格及甄選方式 

（一）初審： 

1. 本校全師資培育學系（教育學系、幼兒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學系）

日間大學部一年級新生：以大學入學成績為主，其基準為國文、英

文、數學三科成績至少 1科須達前標，其餘 2科應達均標。 

2. 日間大學部二至四年級師資生（含非師培學系學生修讀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者）： 

(1)申請前一學年各學期之學業總成績平均達 80分以上且系名次百 

分比達前 30％，並且每學期各科成績均應達 70分以上。 

(2) 申請前各學期操行德育成績需 82 分以上且無違規記過處分。 



(3)曾領受獎學金期間，未盡本獎學金受獎學生義務者，不得再次申 

  請。 

（二）複試： 

1. 如達到甄選基準之申請人數超過該年度核定名額，則進行筆試、面

試及師資生潛能測驗。 

2. 總分計算方式為： 

(1)筆試佔甄選成績 60%。 

(2)面試佔甄選成績 40%。 

(3)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檢定標準實施辦法之學士班標準者，總分             

  加 1分。 

(4)師資生潛能測驗供甄選委員參考，不計入甄選總成績計算。 

(5)同分參酌順序為：筆試成績、面試成績。 

（三）本獎學金之甄選方式及相關事宜之審查、議決，由「國立臺南大學

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以下簡稱甄選委員會)負責審議。由校長

擔任主任委員，教務長、學務長暨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其他

委員由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就相關學院、系所與行政單位主管簽請校長聘

任之。 

五、經濟弱勢和區域弱勢之認定 

（一）經濟弱勢學生係指符合下列任一條件者： 

1. 領有戶籍所在地鄉鎮區公所以上機關開具之低收入戶證明書者。 

2. 領有戶籍所在地鄉鎮區公所以上機關開具之中低收入核定公文者。 

3. 原住民籍學生（應檢具戶籍謄本）。 

4. 父(母)領有殘障手冊者（應檢具證明）。 

5. 未在上述之列，而實有經濟弱勢之情形，可檢具證明，經所屬學系

主任推薦，由甄選委員會審核認定之。 

（二）區域弱勢學生依照「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定義偏遠地區鄉鎮

名稱」所列偏遠地區鄉鎮行政區為標準，申請者入學前應設籍於該區已一

年以上，如附件。 

六、受獎學生義務 

（一）通過「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之學生，應「以投入教育行列為畢生職

志」的理念，認真完成師資培育課程之修習。若有以下情形者，停發本獎

學金，其名額按備取生名單依序遞補，遞補截止日為每年 1月 31日，於錄

取學年度之下學期成為受獎學生： 

1. 中途放棄修讀師培課程者。 

2. 延長修業年限期間。 

3. 因故休、退、轉學者。 

4. 赴海外交換學生者。 

5. 其他違反培育優良師資宗旨之重大偏差行為，經甄選委員會決議通



過者。 

 

（二）師資生受領獎學金期間，應符合下列規定；如未能符合，學校將依

未符合之款數計算獎學金停發之月數，每一款停發一個月之獎學金： 

1. 每學年至少通過一項（類）教學實務能力檢測。 

2. 服務學習、勞動教育或品德教育等相關課程達學校認定之通過基準

(須達 82分)。 

3. 無償擔任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等學童課業輔導工作或補

救教學，每學期至少 36小時。 

4. 每學期至少參與一次工作坊（以本校舉辦之工作坊為優先）。 

5. 每學年參與至少一次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之師資生潛

能測驗。 

6. 每學年參與至少一次偏鄉服務營隊，如：教育部推動大學師資生實

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七、受獎學生之輔導由就讀學系與師資培育中心一同協助。受獎學生每學期均

應繳交「學習歷程檔案」，供甄選委員會審查。 

八、本要點適用對象為 112學年度起始領受獎學金之學生。 

九、本要點經師資培育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